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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社险中心函[2006]5号 

 
关于规范企业基本 
养老保险缴费证明的通知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、新疆生产建设兵 

团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： 

    为做好企业年金备案工作，根据劳动保障部《关于企业 

年金方案和基金管理合同备案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劳社部发 

[2005]35号)要求，现就开具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 

明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各地要高度重视和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建立企业年 

金，凡企业提出申请要求经办机构开具参保缴费证明的，经 

办机构应在接到申请后三天之内办理完毕。 

    二、缴费证明．统一以经办机构名义出具，各级经办机

构要确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。出具证明时要认真核实参保企

业的参保．登记和缴费情况，据实填写《基本养老保险缴费

证明》，不得弄虚作假。 

    三、开具证明按照属地归口的原则办理，经办机构只对

本级参保企业开具证明，不得越级和跨区开具 



附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证明表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
